
泗政办字〔2022〕15号

泗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泗水县农村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划分方案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政府有关部门：

《泗水县农村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方案》已经县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泗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5月23日

（此件公开发布）
泗水县农村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方案

为切实加强农村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保障人民群众饮水安全，让农村喝上放心水、干净水，根据《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规范》(HJ338-2018)、《关于加强农村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工作指导意见》（环办〔2015〕53号）有关规定，结合我县实际，划定农村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一、划分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3.《关于加强农村饮用水水源保护工作的指导意见》（环办〔2015〕53号）

4.《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规范》（HJ338-2018）

5.《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建设环境保护技术要求》（HJ773-2015）

6.《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状况评估技术规范》（HJ774-2015）

7.《分散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指南（试行）》

二、划分原则

（一）因地制宜，分类实施的原则。以农村分散式饮用水水源地为保护重点，兼顾农村实施村庄集中供水的千吨万人、单个集中式（1000人以上）和分散式（1000人以下）供水水源地。

（二）范围适度，保护优先原则。在确保水质不受污染的前提下，防止水源地附近人类（畜禽）活动对水源的直接污染，在正常情况下保障取水水质达到规定要求；一旦出现污染水源突发事件，有采取紧急补救的时间和缓冲地带，划定的水源保护区范围尽可能小。

（三）立足现实，着眼长远原则。根据水务部门近年来实施的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包括分散式和集中式两种水源地，此次全部列入划分范围和保护范围。目前尚未实施的或计划实施的农村饮用水水源地不再列入此划分方案中。

三、划分范围

本次水源地保护区划分共涉及8个镇（街道）22个自然村，以及千吨万人以上的6个饮用水水源地，即泉林村水源地（位于泗水县泉林镇泉林村1＃2＃3＃井）、龙湾套水库水源地（圣水峪水厂）、官庄水源地、西故安水源地、华村水库水源地和蒋家河水源地。划分对象主要为农村饮用水水源地，服务人口千人以上的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共9个村，服务人口千人以下的分散式饮用水水源地13个村。

四、划分方法及划分结果

根据地质、水文地质条件等实际情况，泗水县农村饮用水源主要是地下水和地表水，由取水机井通过供水管网进行供水，其中地下水型水源根据含水层又分为第四系松散岩类孔隙水含水层、岩溶水含水层、基岩裂隙含水层和碎屑岩类裂隙含水层四种类型。

服务人口千人以下的分散式饮用水水源地根据《分散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指南（试行）》等技术规范，按照取水口周边30米划定水源地保护区的范围。

服务人口千人以上的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划分参考《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规范》（HJ 338-2018）采用保护区半径计算经验公式计算确定。

一级保护区：以取水井为中心，溶质质点迁移100d的距离所圈定的范围。

根据单个水源保护范围计算结果，若各个水源井之间距离较远，井间距大于一级保护区半径的 2 倍时，可以分别对每口井进行一级保护区划分；井间距小于等于一级保护区半径的 2 倍时，则以外围井的外接多边形为边界，以外径距离为一级保护区半径的多边形区域作为一级保护区。

龙湾套、华村水库水源地开采地表水，保护区划分参考《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规范》（HJ 338-2018）地形边界法确定。

五、保护区划分方案及界定

服务人口在1000人以下的属于分散式的饮用水水源地，保护范围参考《分散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指南（试行）》，本次农村水源地只涉及地下水水源，因此分散式饮用水源保护范围为：取水口周边30米-50米范围，此次确定为取水口周边半径30米的圆形区域。在保护划定过程中，依据保护区划分的分析、计算结果，可以结合水源保护区的地形、地标、地物特点（如行政区界限、公路、铁路、输电线等地标），最终确定各级保护区的界线。

服务人口在1000人以上的属于集中式的饮用水水源地，保护范围参照《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规范》（HJ 338-2018），结合我县环境水文地质特征以及采水井深度，按照各个水源井所在含水层，选取合理参数采用保护区半径计算经验公式计算得到一级保护区半径。

由于具体情况复杂，依照在确保饮用水水源水质不受污染的前提下，划定的水源保护区范围尽可能小的原则，确定泗水县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一级保护区范围为以取水井为圆心，以不小于30米为半径的圆形区域。在保护划定过程中，依据保护区划分的分析、计算结果，可以结合水源保护区的地形、地标、地物特点（如行政区界限、公路、铁路、输电线等地标），最终确定各级保护区的界线。

龙湾套、华村水库为中型水库，水源地为地表水型水源地，保护区划分参考《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规范》（HJ 338-2018），采用类比经验法确定一级保护区，水域一级保护区范围为取水口半径不小于300米范围内的区域；陆域一级保护区范围为一级保护区水域外不小于200米范围内的陆域。采用类比经验法确定二级保护区范围，水域二级保护区范围为一级保护区边界外的水域面积；陆域二级保护区为水库周边山脊线以内（一级保护区以外）及入库河流上溯不小于3000米的汇水区域，但不超过流域分水岭范围。

六、监督与管理措施

（一）相关部门责任分工

市生态环境局泗水县分局会同有关部门作好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污染防治工作，制定和颁布我县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生态环境、应急、水务、农业农村、自然资源、卫生健康、住建等部门结合各自职责，对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实施监督管理。

因突发性事故造成或可能造成饮用水水源污染时，事故责任者应立即采取措施消除污染并报告应急、卫生健康、生态环境、水务、农业农村等部门和本单位主管部门。生态环境部门根据规定协同有关部门调查处理，必要时经县政府批准后采取强制性措施以减轻损失。

（二）水源地保护措施

1．禁止在生活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的水域排放污水；禁止在生活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从事旅游、游泳和其它可能污染生活饮用水水体的活动；禁止在生活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新建、扩建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在生活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已设置的排污口，由县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责令限期拆除或者限期治理。禁止堆置和存放工业废渣、城市垃圾、粪便和其他废弃物；禁止设置油库；禁止从事种植、放养禽畜，严格控制网箱养殖活动。

2.二级保护区内不准新建、扩建向水体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改建项目必须削减污染物排放量；原有排污口必须削减污水排放量，保证保护区内水质满足规定的水质标准。

3．建立健全水源地保护管理法规体系，针对泗水县水源地保护区的分布及特点制定保护办法，依法保护水源地。

4．对保护区内的生产、生活排放源及地表水体进行定期监测、严格管理，防止污染物超标排放。

5．合理安排工农业布局和产业结构，加大饮用水安全保护宣传力度；

6．对各水源地的水质、水量、水位等数据进行定期监测，发现异常情况立即向有关部门报告。

7．建立健全水源地安全应急保障机制，积极建设备用水源工程。
附件：1.泗水县农村单村、联村（1000人以下）分散式
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划分统计表

2.泗水县农村单村、联村（1000人以上）集中式
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划分统计表

3.泗水县农村千吨万人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划分统计表
附件1

泗水县农村单村、联村（1000人以下）分散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划分统计表

	镇（街道）
	水源地名称
	受益村庄
	受益人口
	水源地位置
	地下水类型
	供水形式
	划定范围及保护措施

	泉林镇
	孟家庄水源地
	3个
	296
	孟家庄
	深层地下水
	单村
	取水口半径30m范围设置隔离保护网区，安装防护网、标示牌、警示牌。

	
	三合庄水源地
	
	473
	三合庄
	深层地下水
	单村
	

	
	马泉村水源地
	
	329
	马泉村
	深层地下水
	单村
	

	柘沟镇
	黄土崖水源地
	1个
	772
	黄土崖
	深层地下水
	单村
	取水口半径30m范围设置隔离保护网区，安装防护网、标示牌、警示牌。

	高峪镇
	莲花峪水源地
	1个
	668
	莲花峪
	深层地下水
	单村
	取水口半径30m范围设置隔离保护网区，安装防护网、标示牌、警示牌。

	苗馆镇
	卞古村水源地
	3个
	310
	卞古村
	深层地下水
	单村
	取水口半径30m范围设置隔离保护网区，安装防护网、标示牌、警示牌。

	
	山合寨水源地
	
	302
	山合寨
	深层地下水
	单村
	

	
	三山口水源地
	
	179
	三山口
	深层地下水
	单村
	

	泗张镇
	东丰岭水源地
	3个
	504
	东丰岭
	深层地下水
	单村
	取水口半径30m范围设置隔离保护网区，安装防护网、标示牌、警示牌。

	
	南曾家庄水源地
	
	421
	南曾家庄
	深层地下水
	单村
	

	
	小宋家沟水源地
	
	533
	小宋家沟
	深层地下水
	单村
	

	圣水峪镇
	申家沟水源地
	2个
	699
	申家沟
	深层地下水
	单村
	取水口半径30m范围设置隔离保护网区，安装防护网、标示牌、警示牌。

	
	黄山庄水源地（含中心寨、石砬）
	
	529
	黄山庄
	深层地下水
	单村
	

	合计
	
	13个
	6454
	　
	　
	　
	　


附件2

泗水县农村单村、联村（1000人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划分统计表

	镇（街道）
	水源地名称
	供水人口
	水源地位置
	水源形式
	供水能力（m3/d）
	供水形式
	一级保护区半径（m）

	华村镇

(保护区半径范围设置隔离保护网区，安装防护网、标示牌、警示牌。)
	石埨水源地
	1000
	石埨
	中深机井
	48.96
	单村
	36

	高峪镇

(保护区半径范围设置隔离保护网区，安装防护网、标示牌、警示牌。)
	上下峪村水源地
	1208
	上下峪村
	中深机井
	61.71
	单村
	36

	泉林镇

(保护区半径范围设置隔离保护网区，安装防护网、标示牌、警示牌。)
	青龙庄水源地
	1051
	青龙庄
	中深机井
	50.83
	单村
	36

	
	御驾道水源地
	1445
	御驾道
	中深机井
	65.28
	单村
	36

	星村镇

(保护区半径范围设置隔离保护网区，安装防护网、标示牌、警示牌。)
	双凤庄水源地
	1205
	双凤庄
	中深机井
	51
	单村
	36

	
	云头山水源地
	1698
	云头山
	中深机井
	79
	单村
	36

	苗馆镇

(保护区半径范围设置隔离保护网区，安装防护网、标示牌、警示牌。)
	南纪埠水源地
	2365
	南纪埠
	中深机井
	105.57
	单村
	36

	
	龙云岗水源地
	1142
	龙云岗
	中深机井
	52.36
	单村
	36

	济河街道

(保护区半径范围设置隔离保护网区，安装防护网、标示牌、警示牌。)
	南尚舒村水源地
	1297
	南尚舒村
	中深机井
	60
	单村
	36

	合计
	
	12411
	---
	---
	---
	---
	


附件3

泗水县农村千吨万人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划分统计表

	水厂
名称
	水源地
名称
	镇（街道）
	供水人口
（万人）
	水源地位置
	经纬度
	水源
形式
	水源处数
	供水能力（m3/d）
	供水范围(城区或农村)
	一级保护区半径（m）

	圣水峪
水厂
	官庄
水源地
	圣水峪镇
	3
	官庄村
	117°16'32.73"
	35°32'10.19"
	地下水
	1
	10000
	农村
	36

	
	龙湾套
水库
水源地
	济河街道
	
	龙湾套水库
	117°15′3.55″
	35°38′12.70″
	地表水
	1
	
	农村
	水域300陆域200

	苗馆水厂
	西故安
水源地
	苗馆镇
	5.98
	西故安村
	117°24'25.45"
	35°36'25.45"
	地下水
	3
	6850
	农村
	36

	南陈、
泉林水厂
	泉林村
水源地
	泉林镇
	4.22
	泉林村
	117°30'47.98"

117°31′39.81″
	35°35'3.91"

35°36′52.58″
	地下水
	3
	8500
	农村
	36

	华村水厂
	华村水库
水源地
	华村镇
	11.5
	华村水库
	117°28'3.29"
	35°42'46.04"
	地表水
	1
	15000
	农村
	水域300陆域200

	蒋家河
水厂
	蒋家河
水源地
	苗馆镇
	4
	蒋家河
	117°22′33.52″
	35°39′11.39″
	地下水
	1
	10000
	农村
	36


	抄送：县委各部门，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县政协办公室，
　　　　县法院，县检察院，县人武部。

	泗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5月23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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